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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维国

“当初救人的时候，我也没想到
能获得见义勇为的表彰，这个荣誉
对我来说是一种激励。”12月9日，珠
海市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上门为见
义勇为人员韦朝阳送证书，他表示，
今后再遇到他人需要帮助的情况
时，自己依然会冲在第一线。（本报
12月10日03版）

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的生动体现，也是社会倡导正能量的
重要表现。然而，仅靠口头上的称赞
并不足以支撑这种精神持续传承与
发扬。在强化见义勇为者“荣誉感”
的同时，增加他们的“获得感”，才是
激励更多人挺身而出的关键所在。

所谓“获得感”，不仅是表彰的
证书或奖励金，更在于见义勇为者
是否感受到自身行为得到了足够的
认可和保障。这种认可和保障，既
包括对行为本身的及时肯定，也包
括后续的权益保护和生活支持。

比如，一个人因救人受伤甚至残
疾，是否能够获得医疗补偿？如果因
救人影响了工作，是否能得到相应的

安置和补助？这些问题不容忽视。
为见义勇为者提供全面的权益保障，
是社会对于善举的“制度化感激”。
对此，应完善相关法规细则，从法律
和制度层面为见义勇为行为兜底。
如通过设立见义勇为专项基金等方
式，补偿见义勇为者在急救过程中因
受伤或其他原因造成的经济损失，免
除他们的后顾之忧等。

强化“荣誉感”，则需要将见义
勇为行为纳入更高的社会价值体
系，使之成为人人向往的榜样。

在表彰形式上，可以突破单一
的奖状、证书模式，增加更多贴近生
活的荣誉形式。比如，设立地方性

的“见义勇为日”，邀请见义勇为者
参与社区公益活动，让他们以模范
身份传递善行价值；或通过地方媒
体、文化活动展现英雄事迹，将他们
的善举作为学校教育的一部分等。

让见义勇为蔚然成风，不能单靠
个人的道德自觉，还需要全社会合力
营造“有人敢为、有人称颂、有人托底”
的氛围。要加强宣传引导，挖掘更多
感人事迹。通过多媒体平台讲述见义
勇为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善举背后
的勇气和智慧；要建立科学合理的激
励体系，平衡物质奖励与精神鼓励之
间的关系，在奖励标准上，既要考虑行
为的风险性、紧急性，也要体现对平民

英雄的深切关怀；要完善社会支持机
制。除了法律保护外，还应加强公众
急救知识普及，让更多人具备施救能
力。救助技能的普及，能大幅提升救
援效率，为更多生命赢得生机。

见义勇为是社会善良本性的体
现，但这份善良需要通过“获得感”
来巩固，用“荣誉感”来升华。每一
个挺身而出的普通人都应该被铭
记，因为他们的勇气和行动让社会
变得更温暖、更安全。只有当见义
勇为者的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善举
被高高举起、广为颂扬，见义勇为精
神才能在更广的范围内开花结果，
成为社会最温暖的底色。

□丁焕松

记者 10 日从市住房城乡建设
局获悉，位于香洲区卫康路和高新
区香山路的两个配售型保障性住房
项目地基工程本月开工，标志着珠
海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项目建设拉开
帷幕。（本报12月11日03版）

让广大在珠海的年轻人、产业工

人、新市民“有业有住有家”，既是对
奋斗者的承诺，也是政府正在开展的
行动。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是按照保
本微利原则配售给普通工薪收入群
体的保障性住房。我市推进配售型
保障性住房项目建设，对于普通工薪
阶层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

改革开放以来，珠海在经济建
设上取得重大成就，大部分居民住
房条件也得到很大改善。但也要看
到，部分普通工薪收入群体由于购
房能力有限，又不符合申请公租房
的条件，只能望“房”兴叹。

聚焦解决低收入群体住房困

难，推进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建设，让
更多打工人“居有其屋”，体现了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既能减轻
他们的经济负担，增强获得感、幸福
感，同时也有利于政府完善多层次
保障住房体系，探索构建房地产发
展新模式。

推进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建设，
是住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
务。抓好这项工作，事关实现全体
人民“住有所居”，事关社会和谐稳
定。对此，结合我市实际，稳步推进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建设，努力让低
收入群众“住得进”和“住得好”。

一方面，围绕低收入群体购房需求，
摸清底数，因地制宜做好项目建设
规划，保障用地供给，让住房需求平
稳有序释放、供需更精准匹配、供给
与投资更加稳定和可预期；另一方
面，必须抓好工程质量管理，加强设
计施工质量控制，发挥社会监督约
束作用，保质保量完成保障性安居
工程任务，打造让居民安心放心的
优质工程、安全工程。

推进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建设，
是回应群众期盼的民生工程和民心
工程。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保障
性住房建设，把规划建设保障性住

房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有力有
序有效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除了
推动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建设之外，
还在保障性住房政策上不断创新和
发力。比如，通过“以购代建”，快速
响应市场需求，收储商品房用作保
障性住房，这样既有利于加快推动
存量商品房去库存，又能进一步扩
大住房供应量，让更多人圆了安居
梦。此外，更加注重居住体验，加强
保障性住房配套设施建设，在周边
建设幼儿园、邻里中心、社区卫生服
务站等公共服务设施，形成 15 分钟
便民生活圈，为居民幸福“加码”。

让更多打工人“有业有住有家”

□王琦

12 月 10 日，全省首个村级闲置农房托管运
营中心——石龙闲置农房托管运营中心在珠海
市斗门区莲洲镇石龙村正式揭牌。这是珠海在
全国率先探索农房运营管理新模式的一项重要
举措，旨在通过盘活闲置农房资源，为“百千万
工程”加力提速、全面突破提供有力支撑。（本
报12月12日02版）

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珠海市斗门区莲
洲镇石龙村迎来了全省首个村级闲置农房托管
运营中心的揭牌，这一创新举措不仅为当地带
来新的发展机遇，更为全国范围内的农村闲置
房屋运营管理提供有益的参考。此举不仅有助
于盘活农村闲置资源，还能为农民增收、村集体
经济壮大以及乡村环境改善带来积极影响，可
谓一举多赢。

首先，从经济角度来看，闲置农房的托管运
营有效促进了资源的合理利用。在农村，许多房
屋由于农民外出务工或迁居城市而闲置不用，这
些房屋不仅未能产生经济效益，反而可能因为长
期无人居住、维护而逐渐破败。通过托管运营，
这些闲置的房屋得到了有效利用，为农民带来稳
定的租金收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同时，村
集体也能通过收取管理服务费和参与运营获得
额外收入，进一步增强村集体的经济实力。

其次，从社会效益方面，闲置农房的托管运
营有助于吸引外来投资和人才。通过统一招
商，运营中心可以吸引企业、学校等多元主体入
驻，这些新入驻的机构不仅能为当地带来新的
活力和发展机遇，还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促
进当地经济多元化发展。此外，随着外来人口
的增加，当地的社会文化也会变得更加丰富多
彩。

再者，从环境角度来看，托管运营模式还有
助于提升乡村风貌和人居环境。在托管运营的
过程中，为吸引更多租户，运营中心必然会加大
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环境的投入，如提升农
房风貌、整治人居环境等。这些措施不仅能改
善当地村民的居住条件，还能提升整个村庄的
形象，助力打造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

当然，闲置农房托管运营模式在实施过程
中也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如房屋权属纠纷、
租金分配问题、运营管理难度等。但这些问
题并非不可解决，只要政府、村集体、运营中
心和村民之间能够建立起良好的沟通协调机
制，明确各方权益和责任，这些问题都能得到
妥善处理。

闲置农房托管运营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
创新举措。它不仅能有效盘活农村闲置资源，
增加农民收入，壮大村集体经济，还能改善乡村
环境，吸引外来投资和人才。期待未来这一模
式能够在更多地区得到推广和应用，为乡村振
兴战略的实施注入更多动力。

闲置农房托管运营一举多赢

见义勇为要有“荣誉感”也要有“获得感”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
12 日发布通知，自 12 月 15 日起，在
全国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同
时根据前期试行情况，提出丰富产
品供给、增加领取情形等新要求。

一系列调整优化，有利于制度

完善，鼓励更多人为老年生活增添
保障。

作为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及职
业年金外的“第三支柱”养老保险，
个人养老金是百姓在税收优惠支持
下，给自己存的一笔养老钱。试行
仅两年，36 个先行城市和地区个人
养 老 金 开 户 人 数 就 已 超 过 7000
万。这不仅源自银行的积极引导，
更显示出人们增加未来养老储备的
较强意愿，以及对更好“老有所养”

的普遍期待。
要夯实“第三支柱”的制度基

石。在充分肯定先行实施成效的
同时，也要看到，人们愿意投、收
益稳的个人养老金产品还不多，
实际缴费人数和金额尚待进一步
提高。为此，这次通知着力强调
优化产品供给、改善服务，通过丰
富产品种类、鼓励开发中低波动
型或绝对收益策略基金等产品、
探索开展默认投资服务等，多管

齐下强化个人养老金保值增值、
提高投资参与度。

制度要更加人性化。针对部
分群众担心资金封闭时间长、遇
到困难无法支取的问题，通知增
加了提前领取情形，推行了更灵
活的领取方式。除达到领取基本
养老金年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出国（境）定居外，参加人患重大
疾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
条件或者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

金的，也可以申请提前领取个人
养老金。更人性化的安排，有利
于增强制度吸引力，让更多人安
心将钱放进来。

每一笔养老钱都来之不易，都
需计之长远。相关部门务必持续加
强监管和投资者保护，确保个人养
老金安全稳健运行，让这笔资金通
过长期积累，真正发挥补充养老的
大作用。

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暖心！个人养老金制度再推进


